
2018 年政府举借债务情况说明

2018 年年末我区债务余额 29.61 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 8.37 亿

元，专项债务 21.24 亿元（控制在省财政厅核定的我区 2018 年债务

限额 33.27 亿元范围内）。其中：（1）2014-2018 年江西省政府债券

转贷 254714 万元；（2）江西省国家开发银行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本

金 26206 万元；（3）江西省国家开发银行刘仓圩除险加固二期项目

7080 万元；（4）世行贷款鄱阳湖生态发展项目 8,000 万元。


